
苗栗縣消費者保護自治條例修正條文 
第一條    苗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消費

生活安全，提昇消費生活品質，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二條    有關消費者保護事項，除消費者保護法（以下簡稱本法）或

其他法規另有規定外，依本自治條例之規定。 

          本自治條例所稱主管機關為本府；執行機關為本府所屬各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單位）。 

          前項執行機關不明時，應報請主管機關核定；涉及中央主管

機關權限者，應報請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指定之。 

第三條    本府為推動消費者保護事項，設消費者保護委員會，其職掌

如下： 

一、 消費者保護方案之研擬及審議。 

二、 各執行機關對於消費者保護方案及措施之協調事項。 

三、 督促各執行機關行使職權。 

          前項消費者保護委員會設置辦法，由本府另定之。 

第四條    本府設消費者服務中心，辦理消費者諮詢服務、教育宣導及

消費爭議申訴等事項。 

第五條    本府應於年度開始前，彙整各執行機關所提消費者保護執行

事項，擬訂本縣年度消費者保護方案，提請本府消費者保護委員

會通過後據以執行。 

          前項年度消費者保護方案之執行應陳報本府備查。 

第六條    各執行機關應指派專人，確實辦理該管消費者保護業務及聯

繫工作。 

第七條    企業經營者對其提供之商品或服務，應提供消費者必要及正

確之資訊，不得有誤導或隱匿之行為。 

第八條    企業經營者為通訊交易或訪問交易，除依本法第十八條規定

事項告知消費者外，並應告知消費者得依本法第十九條規定退回

商品或解除契約。 

第九條    消費者保護官或各執行機關發現企業經營者有下列不當銷售

行為時，得移請公平交易委員會處理： 



一、 企業經營者為訪問交易時，以提供無償服務、檢查、贈品為

名，行銷售商品或服務之實者。 

二、 企業經營者所為行為、言詞或廣告，使消費者誤信為政府機

關或公益團體或其他企業經營者之人員而與其為交易行為者 

。 

三、 企業經營者所為行為、言詞或廣告，使消費者誤信有購入、

設置或利用商品或服務之法令上義務或其已取得政府機關或

公益團體或其他企業經營者之許可、認可、授權、推薦而與

其為交易行為者。 

四、 企業經營者涉嫌有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刊登不實

廣告或引人錯誤之表示者。 

第十條    消費者保護官或各執行機關認為企業經營者提供之商品或服

務有損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虞者，應即進行調查 

      ，於調查完成後，得公開其經過及結果；公開前，應給予企業經

營者陳述意見之機會。 

          經前項調查，認企業經營者提供之商品或服務確有損害消費

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或確有損害之虞者，消費者保護官

或執行機關應命企業經營者限期改善、回收或銷燬；必要時，並

得命其立即停止該商品之設計、生產、製造、加工、輸入、經銷

或服務之提供，或採取其他必要措施。 

第十一條    企業經營者違反本法或本自治條例相關規定，經認確有損

害消費大眾權益之虞，或經消費者保護官或執行機關通知前來

說明消費爭議案情或商議解決方法，無正當理由不派員出席者 

        ，本府得將名稱、地址、消費爭議要旨及相關事項，於大眾傳

播媒體公告之。 

第十二條    消費者保護官或各執行機關進行調查，必要時得請苗栗縣

警察局派員協同辦理。 

第十三條    本府得委託消費者保護團體辦理下列事項： 

一、 為商品或服務價格、品質及標示之調查、比較、檢驗、研

究。 



二、 消費者意見之調查、分析、歸納。 

三、 消費者教育宣導工作。 

第十四條    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因商品或服務發生爭議，消費者除得

向企業經營者或消費者保護團體申訴外，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亦得向本府消費者服務中心申訴： 

一、 企業經營者之住（居）所、營業所、事務所（包括總機構

及其分支機構）所在地在本縣。 

二、 消費關係發生地（包括契約之訂立地、履行地及侵權行為

之行為地、結果地）在本縣。 

三、 申訴人住（居）所所在地在本縣。 

第十五條    本府消費者服務中心受理申訴案，應依其性質派案各執行

機關處理。各執行機關受理分案後應即辦理，並自受理之日起

三十日內將辦理情形告知消費者，並副知消費者服務中心。 

第十六條    各執行機關處理消費者申訴案件，應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 申訴案件不屬執行機關業務者，應錄案後移送各該管轄機

關。 

二、 申訴案件屬執行機關業務者，應即函請企業經營者於文到

之日起十五日內妥適處理，如須瞭解其事實和經過者，得

轉請企業經營者查復。 

三、 企業經營者未予妥適處理而執行機關如認申訴人有理由，

得擇期請企業經營者及申訴人至本府說明案情，商議解決

方法。 

四、 經前二款方式仍未妥適處理者，應製作處理書函送申訴人

及副知企業經營者，並告知申訴人，得向本府消費爭議調

解委員會申請調解或逕向法院提起消費訴訟。 

第十七條    消費爭議申訴案件未獲妥適處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消費者得向本府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 

一、 企業經營者之住（居）所、營業所、事務所（包括總機構

及其分支機構）所在地在本縣。 

二、 消費關係發生地（包括契約之訂立地、履行地及侵權行為



之行為地、結果地）在本縣。 

三、 消費者住（居）所所在地在本縣。 

四、 雙方當事人合意在本縣調解。 

第十八條    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處理調解案件，必要時得請執行機關

派員列席。 

第十九條    消費者保護官及各執行機關對於處理消費爭議案件所知悉

依法應予保密之資料，不得洩漏、不當利用或提供他人使用。 

第二十條    企業經營者違反第七條及第八條規定，處新臺幣三萬元以

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善，屆期仍不改善者，得按次處

罰。 

第二十一條    企業經營者拒絕、規避、阻撓消費者保護官或執行機關

依第十條第一項所為調查者，應依本法第五十七條規定處罰

之。 

第二十二條    企業經營者違反消費者保護官或執行機關依第十條第二

項所為之命令者，應依本法第五十八條規定處罰之。 

第二十三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